
博 湖 县 财 政 局

文 件

博财社〔2024〕01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自治区公共卫生服务

（地方公共卫生）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自治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公共卫

生服务（地方公共卫生）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巴财社〔2023〕

103 号），现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

金 64.90 万元，用于开展全民健康体检及地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有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补助资金收入列《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列“21004

公共卫生”相关科目。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支出方向将支出功能

科目细化到项级科目，按有关要求做好预算编制、安排等相关工



作。

二、该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标识为“01 自治区直达资

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自治区财政厅对

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

三、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

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四、请按规定专款专用，加强资金管理，加快执行进度。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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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4日印发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预算单位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名称 2024年自治区地方公共卫生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64.9
其中：财

政拨款
64.9

其他资

金：

项目总体目标

支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以便进一步提升和保持卫生应急队伍的快速机动能力、专业处置救

援能力、自我保障能力，切实发挥卫生应急现场处置作用。支持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

查及各项监督检查任务，不断提升综合监督执法队伍能力和水平，预防控制鼠疫的发生，保障我

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持续提升跨境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新疆籍居民每年开展一次健康

体检，促使居民关注自身健康，有助于疾病的“早发现”，进而实现“早干预、早治疗”目标，提升

群众健康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

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

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急性传染病应急队员

培训
≥10人 计划标准 10 8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全民健康体检受益人

数
≥3.3万人 计划标准 3.7万人 1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执法队伍能力建设培

训合格率
100% 计划标准 100%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双随机监督抽查完成

率
≥85% 计划标准 85.77%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体检完成率 ≥90% 计划标准 / 1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体检完成时限
2024年 11月 30
日

计划标准 2023/10/31 1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率 ≤100%

预算支出

标准
/ 2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迅速处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
有效提升 计划标准 / 10

按评判等

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计划标准 / 10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